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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具备办学标准或属于新建、改建、

扩建高级中学的，名称预先登记后办理立

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

可、竣工验收等建设手续后，再按此项流

程办理准入准营；领取免费刻章仅限新开

开

业

经

营 营业执照 

民办高中段学校筹设审批 

注：具备办学条件许可直

接设立，无需筹设审批。 

民办高中段学校设立审批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票

及 4 枚免

费印章。 

我
要
办
高
级
中
学
（
营
利
性
） 

） 

申领发票 

名称预先登记

通知书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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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

（成立

申请预

审） 
注：不具备办学标准或属于新建、改建、扩

建高级中学的，名称预先登记后办理立项用

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

工验收等建设手续后，再按此项流程办理准

领
取
证
件
开
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注册发证） 

民办高中段学校筹设审批 

注：具备办学条件许可直

接设立，无需筹设审批。 

民办高中段学校设立审批 

       

                  
我
要
办
高
级
中
学
（
非
营
利
性
）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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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办高级中学”（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民办高中

段学校筹

设审批 

 

1. 申办报告； 

2. 学校房产为举办自有产权的房产证（建筑规

划许可证）或土地规划证； 

3.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及来源验资报告、

捐赠协议。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

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的，提供

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由审批

人员自行复印留存并加盖单位公章。 

3 

个

工

作

日 

 

市行政审

批局 

 

民办高中

段学校设

立审批 

1. 筹设批准书； 

2. 筹设情况报告； 

3. 学校章程、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

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4. 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5. 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7 

个

工

作

日 

 

市行政审

批局 

（已具备

办学条件

的只需提

交筹设的

1.2.3.4

项及正式

设立的

3.4.5项，

根据相关

文件要求

实时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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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

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

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

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记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便民
服务中
心 

3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税
务局或综
合受理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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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办高级中学”（非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 

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成

立申请

预审） 

1. 《一表申请书》； 

2. 《可行性报告》； 

3. 非本人办理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

受托人办理登记事宜，并由举办者签字或

由举办单位加盖公章。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

请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的，

提供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由

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并加盖单位公章。 

3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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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办高

中段学

校筹设

审批 

 

1. 申办报告； 

2. 学校房产为举办自有产权的房产证（建筑

规划许可证）或土地规划证；  

3.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及来源验资报

告、捐赠协议。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

请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的，

提供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由

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并加盖单位公章。 

7 

个

工

作

日 

 

市行政审

批局 

 

民办高

中段学

校设立

审批 

1. 筹设批准书； 

2. 筹设情况报告； 

3. 学校章程、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

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4. 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5. 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7 

个

工

作

日 

 

市行政审

批局 

（已具备

办学条件

的只需提

交筹设的

1.2.3.4

项及正式

设立的

3.4.5

项，根据

相关文件

要求实时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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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成 立

登 记

（ 注册

发证） 

1.  成立登记申请书； 

2.  《一表申请书》； 

3.  住所证明； 

4.  开办资金捐赠承诺书； 

5.  验资报告； 

6.  章程； 

7.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8.  关于成立党支部的申请； 

9.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3 

个

工

作

日 

市行政审

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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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我

要

办

兽

药

公

司 

开 

业 

经 

营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营业执照 

申领发票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兽药经营许可证（除

兽用生物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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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办兽药公司”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登记
（窗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

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

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

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

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

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

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
批局
或便
民服
务中
心 

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登记
（全程电子
化登记，境内
自然人可选
择此登记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

人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

承诺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
批局
或便
民服
务中
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
提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务
局或行
政审批
局综合
受理窗
口 



 

 - 10 - 

3 

兽药经营许

可证（除兽用

生物制品） 

1.  《一表申请书》； 

2.  企业实施《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情况

的自查报告（原件，复印件 1份）； 

3.  企业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表（原件，复印

件 1份）； 

4.  企业经营场所、仓储、验收养护等设施、

设备情况表（原件，复印件 1份）； 

5.  企业兽药经营质量管理制度目录（原件，

复印件 1份）； 

6.  企业经营场所和仓库的平面布局图（原件，

复印件 1份）； 

7.  企业代理、经营的兽药品种目录（原件，

复印件 1份）。 

注：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

等人员的学历证书或者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 批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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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营业执

照、发票

及 4 枚免

费印章。 

 

 

 

 

 

 

 

 

 

 

 

 

 

 

 

 

 

 

 

我

要

开

汽

车

修

理

厂 
 

开

业

经

营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从事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服务

（备案） 

 

机动车维修经营 

（备案） 

 

申领发票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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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汽车修理厂”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 

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设 立 登
记（窗口
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   

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

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

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

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

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属
开发区）
行政审
批局或
乡（镇）
便民服
务中心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设 立 登
记（全程
电 子 化
登记，境
内 自 然
人 可 选
择 此 登
记方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

表人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申报承诺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属
开发区）
行政审
批局或
乡（镇）
便民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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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体 工
商 户 登
记 

   窗口登记只需提交《一表申请书》。 

“全程电子化登记”，只需上传申请人身份证

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

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个体工商

户设立登记必须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

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

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

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0.5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乡（镇）
便民服
务中心
或市场
监管所 

2 
申 领 发
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
原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
无需提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务
局或行
政审批
局综合
受理窗
口 

3 

机 动 车

维 修 经

营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份）； 

3.  经营场地（含生产厂房和业务接待室）、

停车场面积材料、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

明等相关材料； 

4.  技术人员汇总表，以及各相关人员的学

历、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证明等相关材

料； 

5.  维修设备设施汇总表，维修检测设备及

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明等相关材料； 

6.  维修管理制度等相关材料； 

7.  环境保护措施等相关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交 通

局 

4 

从 事 机

动 车 维

修 连 锁

经 营 服

务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连锁经营协议书副本； 

3.  连锁经营的作业标准和管理手册； 

4.  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符合机动车维修经营

相应条件的承诺书。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交 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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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章。 

开

业

经

营 

注：领取免费刻章仅限新

开办企业。 

我
要
开
幼
儿
园
（
营
利
性
） 

营
利
性 

验资报告 

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
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筹
设、设立、分立、合并、变更、终止

审批 

 

食品经营许可证 
 

营业执照 

申领发票 

名称预先登记

通知书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
查合格证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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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领取免费刻章仅限新

开办企业。 

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
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筹
设、设立、分立、合并、变更、终止

审批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

（成立

申请预

审）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注册发证）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领
取
证
件
开
业 

食品经营许可证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
查合格证核发 我

要
开
幼
儿
园
（
非
营
利
性
） 

营
利
性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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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幼儿园（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食品经营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原件 1份）； 
2.  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原件 1份,

无固定样式，根据自身实际制作）； 
3.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

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
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
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材料（原件
1份）。 

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
行复印留存。 

14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或乡
（镇）便
民服务
中心  

2 

 
 
 
 
 
 
 
 
 
 
 
 
 
公众聚集
场所消防
安全检查
合格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消防安全制度（对与其他单位共同使用同一

建筑物的，还应提交双方或多方签订的消防
安全管理协议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
所平面布置图（原件 1 份，加盖单位公章并
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3.  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自动消防
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
资格证书的编号、姓名、工种、发证日期（原
件 1 份，加盖单位公章并经单位主要负责人
签字）； 

4.  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
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除提交以上材料外，
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
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
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 

5.  电气设施、线路等经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
的报告文件（原件 1份）。 

注：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登记通知书由审批
人员核验原件自行复印留存；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或者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文件，现场检
查时核验。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建
局或公
安消防
救援大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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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学历

教育、学

前教育、

自学考试

助学及其

他文化教

育的民办

学校筹

设、设立、

分立、合

并、变更、

终止审批

（筹设） 

1.  《企业名称预先登记通知书》； 

2.  申请设立的请示； 

3.  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注：

联合办园的，还应提交联合办园协议书）。 

注：举办者资格证明（举办者是法人单位的，需

提供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单位法人证书等；

举办者是个人的，需提供身份证、户口本、

学历证书、承诺书等）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

后自行复印留存。 

3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实施学历

教育、学

前教育、

自学考试

助学及其

他文化教

育的民办

学校筹

设、设立、

分立、合

并、变更、

终止审批

（设立） 

1.  《一表申请书》； 

2.  房屋使用证明； 

3.  提交筹设情况报告； 

4.  学前教育机构章程； 

5.  房产证或租赁合同、房屋抗震安全鉴定报告；

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安全保卫人员和安全防

范设施达标证明；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

法确定专业机构出具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

报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举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需提供风险

承诺证明； 

6.  学前教育机构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7.  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8.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拟任园长、教师及

其他工作人员）承诺书。 

注：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拟任园长、教师及

其他工作人员）身份证明、学历证明、专业

资格证明、健康合格证明由审批人员核验原

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已具备

办学条件

的只需提

交筹设的

1.2.3项

及正式设

立的

1.2.4.5.

6.7.8项，

根据相关

文件要求

实时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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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乡
（镇）便
民服务
中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乡
（镇）便
民服务
中心 

 

 



 

 - 19 - 

“我要开幼儿园（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民办非企

业单位成

立 登 记

（成立申

请预审） 

1.  《一表申请书》； 

2.  《可行性报告》； 

3.  非本人办理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受

托人办理登记事宜，并由举办者签字或由举

办单位加盖公章。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

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的，提供

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由审批人

员自行复印留存并加盖单位公章。 

3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2 
食品经营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原件 1份,

无固定样式，根据自身实际制作）； 

3.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

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

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

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材料（原件

1份）。 

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

行复印留存。 

14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3 

 
 
 
 
 
 
 
 
 
 

1.  《一表申请书》； 
2.  消防安全制度（对与其他单位共同使用同一

建筑物的，还应提交双方或多方签订的消防
安全管理协议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
所平面布置图（原件 1 份，加盖单位公章并
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3.  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自动消防
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
资格证书的编号、姓名、工种、发证日期（原
件 1 份，加盖单位公章并经单位主要负责人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
住建局或
公安消防
救援大队
(建筑面
积在 1000
㎡以上的
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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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聚集
场所消防
安全检查
合格证核
发 

 

 

 

 

 

 

 

 

 

签字）； 
4.  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

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除提交以上材料外，
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
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
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 

5.  电气设施、线路等经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
的报告文件（原件 1份）。 

注：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登记通知书由审批
人员核验原件自行复印留存；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或者竣工验收备案的法律文件，现场检
查时核验。 

4 

实施学历

教育、学

前教育、

自学考试

助学及其

他文化教

育的民办

学校筹

设、设立、

分立、合

并、变更、

终止审批

（筹设） 

1.  《企业名称预先登记通知书》； 

2.  申请设立的请示； 

3.  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注：

联合办园的，还应提交联合办园协议书）。 

注：举办者资格证明(举办者是法人单位的，需提

供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单位法人证书等；

举办者是个人的，需提供身份证、户口本、

学历证书、承诺书等)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

自行复印留存。 

3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实施学历

教育、学

前教育、

自学考试

助学及其

1.  《一表申请书》； 

2.  房屋使用证明； 

3.  提交筹设情况报告； 

4.  学前教育机构章程； 

5.  房产证或租赁合同、房屋抗震安全鉴定报告；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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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化教

育的民办

学校筹

设、设立、

分立、合

并、变更、

终止审批

（设立） 

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安全保卫人员和安全防

范设施达标证明；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

法确定专业机构出具的《托幼机构卫生评价

报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举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需提供风险

承诺证明； 

6.  学前教育机构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7.  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8.  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拟任园长、教师及

其他工作人员）承诺书。 

注：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拟任园长、教师及

其他工作人员）身份证明、学历证明、专业

资格证明、健康合格证明由审批人员核验原

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办学条件

的只需提

交筹设的

1.2.3项

及正式设

立的

1.2.4.5.

6.7.8项，

根据相关

文件要求

实时调

整。] 

5 

民办非企

业单位成

立 登 记

（注册发

证） 

1.  成立登记申请书； 

2.  《一表申请书》； 

3.  住所证明； 

4.  开办资金捐赠承诺书； 

5.  验资报告； 

6.  章程； 

7.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8.  关于成立党支部的申请； 

9.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3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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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开 

业 

经 

营 

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我

要

开

培

训

学

校 

营业执照 

用于办学的场所、设施设备必须

符合国家关于消防、抗震、环保、

卫生、食品经营等管理规定要求，

并取得相应的安全证明材料。 

办学许可证 

 

申领发票 

 

名称预先登记

通知书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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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培训学校”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民办学校

筹设审批 

 

1. 申办报告； 

2. 学校房产为举办自有产权的房产证（建筑规

划许可证）或土地规划证； 

3.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及来源验资报告、

捐赠协议。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

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的，提供

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由审批人

员自行复印留存并加盖单位公章。 

3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已具备

办学条件

的只需提

交筹设的

1.2.3.4

项及正式

设立

3.4.5项，

根据相关

文件要求

实时调

整。） 

民办学校

设立审批 

1.  筹设批准书； 

2.  筹设情况报告； 

3.  学校章程、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他

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4.  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5.  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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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乡

（镇）便

民服务

中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区，

市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乡

（镇）便

民服务

中心 

3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

税务局或

行政审批

局受理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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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开 

业 

经 

营 

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立审查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环境影响评价 

申领发票 

 

排污许可证 

我
要
开
生
猪
定
点
屠
宰
厂
（
场
）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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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联办服务 

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属
开发区）
行政审
批局或
乡（镇）
便民服
务中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属
开发区）
行政审
批局或
乡（镇）
便民服
务中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务
局或行
政审批
局综合
受理窗
口 



 

 - 27 - 

3 
动物防疫

条件许可 

1.   《一表申请书》（原件 1份）； 

2.  场所地理位置图、场所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原件 1份）； 

3.  设施设备清单（原件 1份）； 

4.  管理制度文本（原件 1份）； 

5.  人员情况（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5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行 政

审批局 

4 
生猪屠宰

许可 

一、基本资料： 

1.  企业基本情况简介（一是包括屠宰企业基本

情况、建设规模、经营方式等；二是包括土

地、规划、环保等部门审批情况）；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屠宰场平面规划布局图和屠宰车间设计图；  

4.  屠宰操作工艺流程图（包括肉品品质检验工

工艺说明）； 

5.  肉品品质检验人员花名册（含对应健康证明

合格证编号信息）；  

6. 屠宰技术人员花名册（含对应健康证明编号）； 

7.  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方式或协议书（委托处理

的）； 

8.  近 6个月水质检测报告单；  

9.  设施设备清单； 

10. 屠宰企业建设非洲猪瘟自检实验室的情况。 

二、山东省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设置申请审查报告。 

注：环保部门的环保许可、排污许可证、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15 

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行 政 审

批局 

5 

 

 

 

环境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份）[备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总量确

认书（原件 1份）。 

 

1、报

告表

（10

个工

作日 

2、报

告书

（20

个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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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污许可

证 

1.  《一表申请书》（原件 1份）； 

2.  自行监测方案（原件 1份）； 

3.  由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

或者盖章的承诺书（原件 1份）； 

4.  排污单位有关排污口规范化的情况说明（原

件 1份）；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文号，或者

按照有关国家规定经地方依法处理、整顿规

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1份）； 

6.  排污许可证申请前信息公开情况说明表（原

件 1份）； 

7.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还应当提

供纳范围、纳污排污单位名单、管网布置、

最终排放去向等材料（原件 1份）。 

25 

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环 保 局

或 行 政

审 批 局

环 保 局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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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要

开

食

品

加

工

厂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开 

业 

经 

营 

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营业执照 

申领发票 

环境影响评价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核发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建筑
面积达到 2500㎡以上需提供） 

食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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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食品加工厂”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
批局
或乡
（镇）
便民
服务
中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
批局
或乡
（镇）
便民
服务
中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务
局或行
政审批
局综合
受理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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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品生产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平面图、各

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工艺设备布局图和食

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原件 1份，纸质）； 

3.  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原件 1 份，

纸质）； 

4.  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记

录、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不

安全食品召回、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

品安全的规章制度（原件 1份，纸质）； 

5.  执行企业标准的需上传企业标准。 

注：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

后自行复印留存。 

20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4 

 
 
 
环境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份）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总量确

认书（原件 1份）。 

 

1、报
告表
（10
个工
作日 
2、报
告书
（20
个工
作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5 

 

 

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

审查 

新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载）； 

2.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件）； 

3.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4.  抗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医院、

养老院）（容缺件）； 

5.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已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2.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3.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自受

理消

防设

计审

查申

请之

日起

二十

个工

作日

内出

具书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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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审

查意

见（不

含设

计院

修改

图纸

时间） 

 

住建局

办理）

[备注：

1998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6 
建设工程

消防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备案表（建设、设

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 

3.  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平

面图图纸； 

4.  经审查通过的消防设计变更文件及图纸； 

5.  隐蔽工程的施工、监理记录（隐蔽工程：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管道井封堵、

外保温材料、变形缝封堵）； 

6.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

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证明文

件、出厂合格证及生产单位确认证明。建筑

保温材料需提供国家级型式检验报告，隐蔽

 

 

2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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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记录，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供货单位联合出具的证明； 

7.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消防产品质量合

格承诺书，承诺书下方写明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名称及各方负责人签字、建

设单位选用消防产品、装饰装修材料清单一

式两份； 

8.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含有自动消防

设施的工程）（检验性质为验收检验）； 

9.  有效的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

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复印件）； 

10.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结果通知书； 

11.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施工

图审查报告。 

注：建设单位法人、办理人身份证由审批人员核

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备注：

1998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7 

 

 

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

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

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排水户提

交水质、水量预测报告（原件 1 份，加盖公

章）。 

注：申请人主体资格、委托人身份证明由审批人

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2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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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开 

业 

经 

营 

申领发票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营业执照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我

要

开

养

老

院

（

营

利

性

） 

食品经营许可证 

养老院机构设立备案 

 

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装修面积达到 1000 ㎡
以上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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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

记（注册发证） 
领
取
证
件
开
业 

我

要

开

养

老

院

（

非

营

利

性

） 

食品经营许可证 

养老院机构设立备案 

 

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装修面积达到 1000 ㎡
以上需提供）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

记（成立申请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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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养老院（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设 立
登记（窗口
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
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
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
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
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
复印件。 

2/8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行 政 审
批 局 或
乡（镇）
便 民 服
务中心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设 立
登记（全程
电 子 化 登
记，境内自
然 人 可 选
择 此 登 记
方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
表人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申报承诺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行 政 审
批 局 或
乡（镇）
便 民 服
务中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
原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
无需提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办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
税 务 局
或 行 政
审 批 局
综 合 受
理窗口 

3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设 计

新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载）； 
2.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件）； 
3.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自 受
理 消
防 设
计 审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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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4.  抗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医院、
养老院）（容缺件）； 

5.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已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2.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3.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查 申
请 之
日 起
二 十
个 工
作 日
内 出
具 书
面 审
查 意
见（不
含 设
计 院
修 改
图 纸
时间） 
 

住 建 局
（ 市 直
属 单 位
或 市 财
政 局 投
资 的 项
目 在 市
住 建 局
办 理 ）
[备注：
1998 年
9月 1日
后 的 新
建、扩建
或 改 建
（ 含 室
内装修、
用 途 变
更）的，
建 筑 面
积 在
1000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办
理） 

 
 
 
 
4 
 
 
 
 
 
 
 

建 设 工 程
消防备案 

1.  《一表申请表》； 
2.  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备案表（建设、

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 
3.  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

工平面图图纸； 
4.  经审查通过的消防设计变更文件及图纸； 
5.  隐蔽工程的施工、监理记录（隐蔽工程：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管道
井封堵、外保温材料、变形缝封堵）； 

6.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
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证
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及生产单位确认证
明。建筑保温材料需提供国家级型式检
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供货单位联合出具
的证明； 

7.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消防产品质
量合格承诺书，承诺书下方写明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名称及各方负

 
 
2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
住 建 局
（ 市 直
属 单 位
或 市 财
政 局 投
资 的 项
目 在 市
住 建 局
办 理 ）
[备注：
1998 年
9月 1日
后 的 新
建、扩建
或 改 建
（ 含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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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签字、建设单位选用消防产品、装
饰装修材料清单一式两份； 

8.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含有自动
消防设施的工程）（检验性质为验收检
验）； 

9.  有效的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复印
件）； 

10.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结果通知书； 
11.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施

工图审查报告。 
注：建设单位法人、办理人身份证由审批人

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内装修、
用 途 变
更）的，
建 筑 面
积 在
1000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办
理） 

5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原件 1

份,无固定样式，根据自身实际制作）； 
3.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

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
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
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
示方法材料（原件 1份）；  

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
后自行复印留存。 

14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行 政
审 批 局
或 乡
（镇）便
民 服 务
中心 

6 

医 疗 机 构
设 置 审 批
及 执 业 登
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原件 1份）； 
3.  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目录（原件 1份）； 
4.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

及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原件 1份）； 
5.  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

保健所和卫生站还应当提供附设药房
（柜）的药品种类清单（原件 1份）； 

6.  医疗机构主要仪器设备名录清单； 
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100张床

位以上的提供）； 
8.  开展放射诊疗的，应当按照《职业病防

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
并提供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
告； 

9.  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提供医疗美容科设
置情况说明（含组织管理、设施设备、
技术水平等）、《医疗美容项目申报表》
及医师、护士医疗美容工作培训证明、
进修证明； 

1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行 政
审 批 局
（ 设 有
医 务 室
的 需 要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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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食堂的还需要提供有病员食堂的须
提交《食品卫生许可证》和工作人员健
康证)。 

注：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由
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 

7 
中 医 诊 所
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原件 1份）； 
3.  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

说明；（原件 1份）； 
4. 消防应急预案（原件 1份）。 
注：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医

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其他卫生
技术人员名录及有效身份证明、职业资
格证件由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 

即办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行 政
审 批 局
或 卫 计
局（设有
中 医 诊
所 的 需
要办理） 

8 
环 境 影 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份）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
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总
量确认书（原件 1份）。 

1、报
告 表
（ 10
个 工
作 日
2、报
告 书
（ 20
个 工
作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行 政 审
批局 

9 
养 老 机 构
设立备案 

1.  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 
2.  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3.  备案承诺书。 

 
5 
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市、区，
市 属 开
发区）县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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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养老院（非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民办非企

业单位成

立 登 记

（成立申

请预审） 

1.  《一表申请书》； 

2.  《可行性报告》； 

3.  非本人办理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写明委

托受托人办理登记事宜，并由举办者签

字或由举办单位加盖公章。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

申请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

的，提供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

书）由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并加盖单

位公章。 

3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民办非企

业单位成

立 登 记

（注册发

证） 

1.  成立登记申请书； 

2.  《一表申请书》； 

3.  住所证明； 

4.  开办资金捐赠承诺书； 

5.  验资报告； 

6.  章程； 

7.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8.  关于成立党支部的申请； 

3 

个 

工 

作 

日 

市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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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

审查 

新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载）； 

2.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件）； 

3.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4.  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医院、

养老院）（容缺件）； 

6.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已建项目 

4.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5.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6.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自受理消

防设计审

查申请之

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

内出具书

面审查意

见（不含

设计院修

改图纸时

间）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理）

[备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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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工程

消防备案 

1.  《一表申请表》； 

2.  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备案表（建设、

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 

3.  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 

竣工平面图图纸； 

4.  经审查通过的消防设计变更文件及图 

纸； 

5.  隐蔽工程的施工、监理记录（隐蔽工程：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管道

井封堵、外保温材料、变形缝封堵）； 

6.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

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证

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及生产单位确认证

明。建筑保温材料需提供国家级型式检

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供货单位联合出具

的证明； 

7.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消防产品质

量合格承诺书，承诺书下方写明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名称及各方负

责人签字、建设单位选用消防产品、装

饰装修材料清单一式两份； 

8.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含有自动

消防设施的工程）（检验性质为验收检

验）； 

9.  有效的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复印

件）； 

10.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结果通知书； 

11.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施工图审查报告。 

注：建设单位法人、办理人身份证由审批人

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2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理）

[备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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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经营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2.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原

件 1 份,无固定样式，根据自身实际制

作）； 

3.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

请 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

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

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

示方法材料（原件 1份）；  

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

后自行复印留存。 

14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 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5 

医疗机构

设置审批

及执业登

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原件 1 份）； 

3. 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目录（原件 1份）； 

4.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

及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原件 1份）； 

5. 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

保健所和卫生站还应当提供附设药房

（柜）的药品种类清单（原件 1份）； 

6. 医疗机构主要仪器设备名录清单； 

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100 张

床位以上的提供）； 

8. 开展放射诊疗的，应当按照《职业病防

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

并提供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

告； 

9. 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提供医疗美容科设

置情况说明（含组织管理、设施设备、

技术水平等）、《医疗美容项目申报表》

及医师、护士医疗美容工作培训证明、

进修证明； 

10. 有食堂的还需要提供有病员食堂的须提

1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设有

医务室

的需要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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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食品卫生许可证》和工作人员健康

证)。 

注：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由

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 

6 
中医诊所

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原件 1份）； 

3. 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  

明；（原件 1份）； 

4.  消防应急预案（原件 1份）。 

注：中医诊所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医

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其他卫生

技术人员名录及有效身份证明、职业资

格证件由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 

即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卫计

局（设

有中医

诊所的

需要办

理） 

7 
环境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份） 

2.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

定）； 

3. 土地使用证明； 

4.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总

量确认书（原件 1份）。 

1、报告表

（ 10 个

工 作 日

2、报告书

（ 20 个

工作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8 
养老机构

设立备案 

1.  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 

2.  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3.  备案承诺书。 

 

5 

个 

工 

作 

日 

 

市、县

( 市 、

区，市

属开发

区）县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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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备案 

 

营业执照 

开 
业  
经  
营 

我

要

开

养

驴

场 

申领发票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环境影响评价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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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养驴场”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

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

明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
存；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
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
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
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个 
工 
作 
日 

市、县（市、
区，市属开
发区）行政
审 批 局 或
乡（镇）便
民 服 务 中
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
代表人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
所）申报承诺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个 
工 
作 
日 

市、县（市、
区，市属开
发区）行政
审 批 局 或
乡（镇）便
民 服 务 中
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
份证原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
即可，无需提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办 

县 （ 市 、
区），市属
开 发 区 税
务 局 或 行
政 审 批 局
综 合 受 理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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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
份）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
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

物总量确认书（原件 1份）。 
 

1、报告
表（10个
工作日 
2、报告
书（20个
工作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行
政审批局 
 

4 
动物防疫
条件许可 

1.  《一表申请书》； 
2.  场所地理位置图、场所各功能区布局 

平面图（原件 1份）； 
3.  设施设备清单（原件 1份）； 
4.  管理制度文本（原件 1份）； 
5.  人员情况（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5 
个 
工 
作 
日 

县 （ 市 、
区），市属
开 发 区 行
政审批局 

5 

 
 
 

畜禽养殖
场、养殖
小区备案 
 
 
 

通过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台填报信息，
全程网办，无需到现场提交纸质材料。 
（网址：
http://xmy.agri.cn/webcloud/） 
申报完毕系统自动生成养殖代码，备案完
结。 

即办  
县农业农

村局 

http://xmy.agri.cn/web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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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发 

设置医疗机构审批 

（仅限三级医疗机构）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核发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领
取
证
件
开
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申请成立预审）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注册发证） 

我

要

开

医

院

（

非

营

利

性

） 

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医院门诊
楼建筑总面积＞2500 ㎡，病房楼
建筑总面积＞1000 ㎡需要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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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发 

设置医疗机构审批 

（仅限三级医疗机构）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核发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营业执照 

申领发票 
我

要

开

医

院

（

营

利

性

） 

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医院门诊
楼建筑总面积＞2500 ㎡，病房楼
建筑总面积＞1000 ㎡需要提供） 
） 

领
取
证
件
开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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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医院（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

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有限责
任公司
设立登
记（窗
口 登
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

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

明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

存；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

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

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

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行 政 审

批 局 或

乡（镇）

便 民 服

务中心 

有限责

任公司

设立登

记（全

程电子

化 登

记，境

内自然

人可选

择此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
代表人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
所）申报承诺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行 政 审
批 局 或
乡（镇）
便 民 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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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领发

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
证原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
可，无需提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办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税 务
局 或 行
政 审 批
局 综 合
受 理 窗
口 
 

3 

设置医

疗机构

审 批

（仅限

三级医

疗 机

构） 

1.  《一表申请书》； 
2.  资信证明（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3.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4.  选址报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六条规定的四项内容）（原件
2 份）； 

5.  建筑设计平面图（原件 2份）； 
6.  属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

（原件 2份）； 
7.  名称中含有其他单位或组织名称的，

或需要经过特殊核定的，应提交相关
核定依据（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8.  由两个以上单位、组织共同申请设置
医疗机构以及由两人以上合资或合作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需提供各方共
同签署的协议书原件（原件 1 份、复
印件 1份）； 

9.  涉及国有资产（包括无形资产）投入
及有偿使用的，应当符合《山东省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鲁财字〔2010〕50 号）有
关要求，提供财政部门的批复意见（原
件 1份、复印件 1份）； 

10.  设置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需按
照《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
办法》第十条提供资料，提供外方具
有国际先进医院管理经验、管理模式
和服务模式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医学
技术的证明材料，并附资料的中方公
证书（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3 

个 

工 

作 

日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行 政 审

批局 



 

 - 52 - 

4 

医疗机

构设置

审批及

执业登

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原件 1

份）； 

3.  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目录（原件 1份）； 

4.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以及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原件 1份）； 

5.  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

生保健所和卫生站还应当提供附设药

房（柜）的药品种类清单（原件 1份）； 

6.  医疗机构主要仪器设备名录清单； 

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100

张床位以上的提供）； 

8.  开展放射诊疗的，应当按照《职业病

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要求

申请并提供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

价报告； 

9.  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提供医疗美容

科设置情况说明（含组织管理、设施

设备、技术水平等）、《医疗美容项目

申报表》； 

10. 有食堂的还需要提供有病员食堂的须

提交《食品卫生许可证》和工作人员

健康证)。 

注：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提供医师、护

士医疗美容工作培训证明、进修证明

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

存。 

1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行 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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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水排

入排水

管网许

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

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

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

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水量预测

报告（原件 1份、加盖公章）。 

注：申请人主体资格、委托人身份证明由

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2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属

开发区）

行政审

批服务

局 

6 

 

 

建设工

程消防

设计审

查 

新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

载）； 

2.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

件）； 

3.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4.  抗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

医院、养老院）（容缺件）； 

5.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已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2.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3.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自受理消

防设计审

查申请之

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

内出具书

面审查意

见（不含

设计院修

改图纸时

间） 

 

市 、 县

（ 市 、

区，市属

开发区）

住 建 局

（ 市 直

属 单 位

或 市 财

政 局 投

资 的 项

目 在 市

住 建 局

办 理 ）

（ 注 ：

1998年 9

月 1日后

的新建、

扩 建 或

改建（含

室 内 装

修、用途

变 更 ）

的，建筑

面 积 在

1000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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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工

程消防

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备案表（建

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 

3.  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

竣工平面图图纸； 

4.  经审查通过的消防设计变更文件及图

纸； 

5.  隐蔽工程的施工、监理记录（隐蔽工

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

管道井封堵、外保温材料、变形缝封

堵）； 

6.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

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及生产单

位确认证明。建筑保温材料需提供国

家级型式检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供

货单位联合出具的证明； 

7.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消防产品

质量合格承诺书，承诺书下方写明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名称及

各方负责人签字、建设单位选用消防

产品、装饰装修材料清单一式两份； 

8.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含有自

动消防设施的工程）（检验性质为验收

检验）； 

9.  有效的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复印件）； 

10.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结果通知书； 

11.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

书，施工图审查报告。 

 

 

 

2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属

开发区）

住 建 局

（ 市 直

属 单 位

或 市 财

政 局 投

资 的 项

目 在 市

住 建 局

办 理 ）

（ 注 ：

1998年 9

月 1日后

的新建、

扩 建 或

改建（含

室 内 装

修、用途

变 更 ）

的，建筑

面 积 在

1000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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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设单位法人、办理人身份证由审批

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8 
环境影
响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

份）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

来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

总量确认书（原件 1份）。 

 

1、报告表
（10个工

作日 
2、报告书
（20个工
作日） 

县（市、
区），市
属 开 发
区 行 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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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医院（非营利性）”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

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成

立 登

记

（ 成

立 申

请 预

审） 

1. 《一表申请书》； 

2. 《可行性报告》； 

3. 非本人办理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受托

人办理登记事宜，并由举办者签字或由举办单

位加盖公章。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请的，

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的，提供申请单

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由审批人员自行

复印留存并加盖单位公章。 

3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成

立 登

记

（ 注

册 发

证） 

1.  成立登记申请书； 

2.  《一表申请书》； 

3.  住所证明； 

4.  开办资金捐赠承诺书； 

5.  验资报告； 

6.  章程； 

7.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8.  关于成立党支部的申请。 

 

3 

个 

工 

作 

日 

市行政

审批局 

2 

设 置

医 疗

机 构

审 批

（ 仅

1.  《一表申请书》； 

2.  资信证明（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3.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的十四项内容。门诊部、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卫生站、

3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 , 市

属开发

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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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村卫生室（所）、护理站等基层小型医疗机构

可不报告其中的（二）、（三）、（四）、（十三）、

（十四）项内容）；（原件 2份）； 

4.  选址报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十六条规定的四项内容）（原件 2份）； 

5.  建筑设计平面图（原件 2份）； 

6.  属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原件 2

份）； 

7.  名称中含有其他单位或组织名称的，或需要经

过特殊核定的，应提交相关核定依据（原件 1

份、复印件 1份）； 

8.  由两个以上单位、组织共同申请设置医疗机构

以及由两人以上合资或合作申请设置医疗机

构的，需提供各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原件（原

件 1份、复印件 1 份）； 

9.  涉及国有资产（包括无形资产）投入及有偿使

用的，应当符合《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鲁财字〔2010〕

50号）有关要求，提供财政部门的批复意见原

件（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10.  设置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需按照《中

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提

供资料，提供外方具有国际先进医院管理经

验、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医学技术的证明材料，并附资料的中方公证书

（原件 1份、复印件 1份）。 

政审批

局 

3 

医 疗

机 构

设 置

审 批

及 执

业 登

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原件 1份）； 

3.  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目录（原件 1份）； 

4.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卫

生技术人员名录（原件 1份）； 

5.  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

和卫生站还应当提供附设药房（柜）的药品种

1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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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清单（原件 1份）； 

6.  医疗机构主要仪器设备名录清单； 

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100 张床位以

上的提供）； 

8.  开展放射诊疗的，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并提供职业

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 

9.  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提供医疗美容科设置情

况说明（含组织管理、设施设备、技术水平等）、

《医疗美容项目申报表》； 

10. 有食堂的还需要提供有病员食堂的须提交《食

品卫生许可证》和工作人员健康证)。 

注：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开展医

疗美容服务的，提供医师、护士医疗美容工作

培训证明、进修证明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

行复印留存。 

4 

污 水

排 入

排 水

管 网

许 可

证 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

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

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

质、水量预测报告（原件 1份，加盖公章）。 

注：申请人主体资格、委托人身份证明由审批人员

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2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服务局 

5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设 计

审查 

1. 新建项目： 

2.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载）； 

3.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件）； 

4.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5. 抗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医院、养

老院）（容缺件）； 

6.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7. 已建项目： 

8.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11. 自受理

消防设

计审查

申请之

日起二

十个工

作日内

出具书

面审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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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10.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意见

（不含

设计院

修改图

纸时

间）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 理 ）

（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6 

建 设

工 程

消 防

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备案表（建设、设计、

施工、监理、检测单位）； 

3.  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平面

图图纸； 

4.  经审查通过的消防设计变更文件及图纸； 

5.  隐蔽工程的施工、监理记录（隐蔽工程：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管道井封堵、外

保温材料、变形缝封堵）； 

6.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

 

 

2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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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及生产单位确认证明。建筑保温材料

需提供国家级型式检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供货单位联

合出具的证明； 

7.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消防产品质量合格

承诺书，承诺书下方写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名称及各方负责人签字、建设单位选

用消防产品、装饰装修材料清单一式两份； 

8.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含有自动消防设

施的工程）（检验性质为验收检验）； 

9.  有效的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复印件）； 

10.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结果通知书； 

11.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施工图

审查报告。 

注：建设单位法人、办理人身份证由审批人员核验

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目在市

住建局

办 理 ）

（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7 
环境
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份）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总量确

认书（原件 1 份）。 

 

1、报告
表（10
个工作

日 
2、报告
书（20
个工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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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申领发票 

营业执照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核发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建筑

面积达到 300 ㎡以上需提供） 
印刷企业设立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开 

业 

经 

营 

我

要

开

印

刷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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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印刷厂”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

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

明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

存；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

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

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

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

代表人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

所）申报承诺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

证原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

可，无需提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务
局或受
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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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

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

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

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水量预测

报告（原件 1份、加盖公章）。 

注：申请人主体资格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

后自行复印留存。 

 

2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服务局 

4 
印刷企业

设立 

1.  申请报告（原件 1份）； 

2.  《一表申请书》； 

3.  印刷企业设立及兼营许可（出版物除

外）告知承诺书(原件 1份，不采取告

知承诺制的不需要提供)； 

4.  县级审批部门提供的请示和实地核验

报告(原件 1份)。 

注：公司章程（非公司制的不需提供）、经

营场所使用性质证明或租赁协议书由

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5 

 
 
 
环境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注：报

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定）（原

件 1份）；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

总量确认书（原件 1份）。 

1、报告表
（10个工
作日） 
2、报告书
（20个工
作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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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

审查 

新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

载）； 

2.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

件）； 

3.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4.  抗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

医院、养老院）（容缺件）； 

5.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已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2.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3.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自受理消

防设计审

查申请之

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

内出具书

面审查意

见（不含设

计院修改

图纸时间）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 理 ）

（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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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设工程

消防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备案表（建

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 

3.  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

竣工平面图图纸； 

4.  经审查通过的消防设计变更文件及图

纸； 

5.  隐蔽工程的施工、监理记录（隐蔽工

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水系统、

管道井封堵、外保温材料、变形缝封

堵）； 

6.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

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及生产单

位确认证明。建筑保温材料需提供国

家级型式检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供

货单位联合出具的证明； 

7.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消防产品

质量合格承诺书，承诺书下方写明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名称及

各方负责人签字、建设单位选用消防

产品、装饰装修材料清单一式两份； 

8.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含有自

动消防设施的工程）（检验性质为验收

检验）； 

9.  有效的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

（复印件）； 

10.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结果通知书； 

11.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

书，施工图审查报告。 

注：建设单位法人、办理人身份证由审批

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20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建

局（市

直属单

位或市

财政局

投资的

项目在

市住建

局 办

理 ）

（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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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申领发票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开 

业 

经 

营 

我
要
开 

游
乐
场
（
室
外
）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许可（游

泳、滑雪（包括高山滑雪、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潜

水、攀岩需要办理）） 

 

环境影响评价 

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

办企业。 

https://baike.so.com/doc/3440823-36209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40823-3620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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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游乐场 （室外）”联办服务指南 

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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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

务局或

受理窗

口 

3 

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

项目许可 

 

1.  《一表申请书》； 

2.  体育设施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说明性材料； 

3.  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注：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救助人员的职业资格证

明、体育场所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由审批

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 

7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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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份）（注：

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总量确

认书（原件 1份）。 

 

1、
报
告
表
（1
0个
工
作
日） 
2、
报
告
书
（2
0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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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办企业，申领

发票事项未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的需申请

人到县级税务局或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营业执照 

申领发票 

娱乐场所许可证 

 

我

要

开

游

戏

厅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
查合格证核发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领
取
证
照
开
业
经
营 

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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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游戏厅”菜单式联办服务指南材

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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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个体工商
户登记 

窗口登记只需提交《一表申请书》； 

“全程电子化登记”，只需上传申请人身份证及市

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无需提交

纸质材料；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登记必须

报经批准的或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

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

件。 

0.5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市场

局监管

所、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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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

务局或

受理窗

口 

3 

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

证核发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3. 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有卫生

设施布局情况）； 

4. 安装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的场所提供一年内

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公共场

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GB/T17220—1998）

规定的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或评价报告（含集

中式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测或评价报告）（仅

限于美容美发场所、游艺娱乐场所、游泳场

所、住宿场所）； 

5.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注：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健康证由审批人员核验

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开

发区

行政

审批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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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
评价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件 1份） 

（注：报告表或报告书，需根据业务来定）； 

2. 土地使用证明； 

3. 占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须提交污染物总量确

认书（原件 1份）。 

 

1、
报
告
表
（1
0个
工
作
日） 
2、
报
告
书
（2
0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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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聚集
场所消防
安全检查
合格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消防安全制度（对与其他单位共同使用同一

建筑物的，还应提交双方或多方签订的消防
安全管理协议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
所平面布置图（原件 1 份，加盖单位公章并
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3. 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自动消防
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
资格证书的编号、姓名、工种、发证日期（原
件 1 份，加盖单位公章并经单位主要负责人
签字）； 

4. 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
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除提交以上材料外，
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
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材料
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出
厂合格证； 

5. 电气设施、线路等经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
的报告文件（原件 1份）。 

注：营业执照或企业名称预先登记通知书、办理
人身份证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自行复印留
存；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竣工验收备案的
法律文件，现场检查时核验。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
发区
住建
局或
公安
消防
救援
大队
(经营
面积
在 200
㎡以上
的需
提供） 



 

 - 76 - 

6 
娱乐场所

许可证 

1.  《一表申请书》； 

2.  投资人、拟任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身

份证明以及无《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

五十二条规定情况的书面声明【（审查原件，

留复印件 1份） 无《条例》第四条、第五条、

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况的书面声明 是投资人、

法人、或负责人声明】； 

3.  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配有标题，注明周边

200 米内居民住宅区、道路及周围医院、学

校、机关、化学品仓库等位置）（复印件 1份）； 

4.  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歌舞娱乐场所应标明

包厢、包间面积及位置；游艺娱乐场所应标

明游戏和游艺分区经营位置、游戏游艺机型

设备数量及位置（复印件 1份）； 

5.  歌舞娱乐场所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是否有依

法出版、生产或者进口的相关证明材料；游

艺场所还需提供拟使用的游戏游艺设施设备

材料（包含机型目录、照片、游艺内容等说

明材料）、游戏游艺设备依法生产的相关证明

材料（购买合同、发票或转让协议）及游艺

设备情况登记表（复印件 1份）。 

注：营业场所的房屋证明文件或者租赁意向书，

附出租人的房屋证明文件、《公众聚集场所投

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环境保

护行政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

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5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 77 - 

营业执照 

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办企业；申领发

票事项未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的需申请人到县

级税务局或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申领发票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领
取
证
照
开
业
经
营 

我 

要 

开 

鱼

塘 

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 



 

 - 78 - 

 

“我要开鱼塘”菜单式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记方

式） 

只需申请人上传身份证、董事、监事、法定代表

人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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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
户需提交
（窗口登
记） 

窗口登记只需提交《一表申请书》； 
可选择“全程电子化登记”，只需上传申请人身份
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无
需提交纸质材料；申请人身份证明由审批人员核
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

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

的复印件。 

0.5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市场

局监管

所、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务

局或行

政审批

局综合

受理窗

口 

3 
水域、滩

涂养殖证 

1.  《一表申请书》； 

2.  当地居委会和乡镇出具的水域滩涂养殖证水

面权属性质（全民或集体）与承包合同或协

议书（复印件 3份）。 

注：个人身份证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

留存（复印件 3份）。 

15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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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具备办学标准或属于新建、改建、扩

建职业培训学校的，名称预先登记后办理立

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

竣工验收等建设手续后，再按此项流程办理

领
取
证
件
开
业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审批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注册发证） 

民办非

企业单

位成立

登记

（成立

申请预

审）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验资报告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装修

面积达到 300 ㎡以上需提供） 

食品经营许可证 

（提供餐饮的需要办理） 

我

要
开
职
业

培
训

学
校
（
非

营
利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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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具备办学标准或属于新建、改建、扩建职

业培训学校的，名称预先登记后办理立项用地规

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

建设手续后，再按此项流程办理准入准营；领取

开

业

经

营 

 

      

               

 

 

 

 

 

 

 

验资报告 

营业执照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审批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领发票 

名称预先登记

通知书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和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装修

面积达到 300 ㎡以上需提供） 

食品经营许可证 

（提供餐饮的需要办理） 

我

要

开

职

业

培

训

学

校

（

营

利

性

）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 枚

免费印

章。 

 

开 

业 

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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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职业培训学校（营利性）” 

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民办职业

培训机构

审批 

1.  《一表申请书》； 

2.  消防部门出具的办学场所消防安全证明（原

件 1份）； 

3.  拟开办专业（职业、工种）的教学大纲、教

学计划、拟使用的教材（原件 1份）； 

4.  学校的章程与发展规划、各项管理制度（原

件 1份）； 

5.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表（原件 1份）； 

6.  申办报告（原件 1份）； 

7.  捐赠协议（原件 1份）； 

8.  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

组成人员名单（原件 1份）。 

注：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

明产权、拟聘教师学历证及教师资格证、培

训场地证明（租赁的须提供房屋租赁协议，

租赁期不少于 3 年）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

自行复印留存。 

7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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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原件 1份）。 

注：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由审

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

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

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

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3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务

局或行

政审批

局综合

受理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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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经营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原件 1份,

无固定样式，根据自身实际制作）； 

3.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

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

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

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材料（原件

1份）。 

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

行复印留存。 

14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 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 85 - 

5 

 

 

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

备案 

新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载）； 

2.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件）； 

3.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4.  抗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医院、

养老院）（容缺件）； 

5.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已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2.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3.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自 受

理 消

防 设

计 审

查 申

请 之

日 起

二 十

个 工

作 日

内 出

具 书

面 审

查 意

见

（ 不

含 设

计 院

修 改

图 纸

时

间）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理）

[备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 86 - 

6 

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

工图纸（原件 1 份，需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确认）； 

3.  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并注明使用数量

（省抽检报告或聊城市消防产品现场判定记

录，消防产品现场判定记录需附消防产品监

督检查记录表复印件）（复印件 1份）； 

4.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5.  消防设计变更情况、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工

程应提供与具有资质的维保企业签订的维保

合同以及建筑自动消防设施安装资料检验报

告（复印件 1份）。 

注：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办理人身份证、具有

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

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

件、出厂合格证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

复印留存。 

 

 

20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理）

[备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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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职业培训学校（非营利性）”联办

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限 备注 

1 

民办非企

业单位成

立 登 记

（成立申

请预审） 

1.  《一表申请书》； 

2.  《可行性报告》； 

3.  非本人办理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

受托人办理登记事宜，并由举办者签字或

由举办单位加盖公章。 

注：举办者或举办单位的身份证明（自然人申

请的，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申请的，

提供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由

审批人员自行复印留存并加盖单位公章。 

7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 88 - 

2 

民办职业

培训机构

审批 

1.  《一表申请书》； 

2.  消防部门出具的办学场所消防安全证明

（原件 1 份）； 

3.  拟开办专业（职业、工种）的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拟使用的教材（原件 1 份）； 

4.  学校的章程与发展规划、各项管理制度

（原件 1份）； 

5.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审批表（原件 1 份）； 

6.  申办报告（原件 1份）； 

7.  捐赠协议（原件 1份）； 

8.  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

构组成人员名单（原件 1份）。 

注：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

载明产权、拟聘教师学历证及教师资格

证、培训场地证明（租赁的须提供房屋租

赁协议，租赁期不少于 3年）由审批人员

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7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3 

民办非企

业单位成

立 登 记

（注册发

证） 

1.  成立登记申请书； 

2.  《一表申请书》； 

3.  住所证明； 

4.  开办资金捐赠承诺书； 

5.  验资报告； 

6.  章程； 

7.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8.  关于成立党支部的申请； 

9.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3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 



 

 - 89 - 

4 
食品经营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原件 1

份,无固定样式，根据自身实际制作）； 

3.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

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

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

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材

料（原件 1份）。 

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

自行复印留存。 

14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或 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5 

 

 

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

备案 

新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在网上下载）； 

2.  规划部门通过的规划定位图（必要件）； 

3.  勘察报告的审查合格证（容缺件）； 

4.  抗震专项审查报告（幼儿园、学校、医院、

养老院）（容缺件）； 

5.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勘察报告。 

已建项目 

1. 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可网上下载）； 

2. 原建筑的规划许可证； 

3. 施工图纸及相应计算书。 

自受理

消防设

计审查

申请之

日起二

十个工

作日内

出具书

面审查

意 见

（不含

设计院

修改图

纸 时

间）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理）

[备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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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

扩建或

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6 

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 

1. 《一表申请书》；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

程竣工图纸（原件 1份，需建设单位、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确认）； 

3. 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并注明使用

数量（省抽检报告或聊城市消防产品现场

判定记录，消防产品现场判定记录需附消

防产品监督检查记录表复印件）（复印件 1

份）； 

4.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 

5. 消防设计变更情况、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

工程应提供与具有资质的维保企业签订

的维保合同以及建筑自动消防设施安装

资料检验报告（复印件 1份）。 

注：施工、工程监理、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资质等级证明文件、办理人身份证、

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

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由审批人员核验

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20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

建 局

（市直

属单位

或市财

政局投

资的项

目在市

住建局

办理）

[备注：

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

新建、

扩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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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建

（含室

内 装

修、用

途 变

更）的，

建筑面

积 在

1000 平

方米以

上的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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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领取免费印章仅限新开办企业；个体申

领发票事项未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的需申请人

到县级税务局或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 

申请人一

次性领取

证照、发

票及 4枚

免费印

章。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烟草经营许可证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

检查合格证核发 

食品经营许可证 

我

要

开

超

市 
 

营业执照 

申领发票 

开 

业 

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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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超市”联办服务指南材料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申报材料 
时
限 

备注 

1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窗
口登记）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司章程； 
3.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注：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

证明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
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
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
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
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有限责任
公司设立
登记（全
程电子化
登记，境
内自然人
可选择此
登 记 方
式） 

只需上传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的身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
书，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8
个
工
作
日 

市、县
（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个体工商
户登记 

窗口登记只需提交《一表申请书》； 
可选择“全程电子化登记”，只需上传申请人身
份证及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
无需提交纸质材料；申请人身份证明由审批人员
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
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
的复印件。 

0.5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市
场监管
所、行
政审批
局或乡
（镇）
便民服
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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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领发票 
只需法定代表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及身份证原
件、公章、发票专用章到现场办理即可，无需提
交任何纸质材料。 

即
办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税
务局或
行政审
批局综
合受理
窗口 

3 

公众聚集
场所消防
安全检查
合格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消防安全制度（对与其他单位共同使用同一

建筑物的，还应提交双方或多方签订的消防
安全管理协议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场所平面布置图（原件 1份，加盖单位公章
并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3. 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自动消防
系统操作人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
业资格证书的编号、姓名、工种、发证日期
（原件 1份，加盖单位公章并经单位主要负
责人签字）； 

4. 不需要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
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除提交以上材料
外，还应当提交场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
图、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以及装修
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
件、出厂合格证； 

5. 电气设施、线路等经电气防火技术检测合格
的报告文件（原件 1份）。 

注：营业执照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
存（复印件 1份，加盖单位公章）。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住建
局或消
防救援
大 队
( 建 筑
面积在
10000
㎡以上
的需提
供） 

4 
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
证核发 

1.  《一表申请书》； 
2.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3.  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有卫生

设施布局情况）； 
4.  安装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的场所提供一年

内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公共
场所卫生监测技术规范》（GB/T17220—
1998）规定的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或评价报告
（含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测或评价
报告）（仅限于美容美发场所、游艺娱乐场
所、游泳场所、住宿场所）； 

5.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注：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健康证由审批人员核验

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即
办 

县（市、
区）,
市属
开发
区行
政审
批局  



 

 - 95 - 

5 
食品经营
许可证核
发 

1.  《一表申请书》； 
2.  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平面图（原件 1份,

无固定样式，根据自身实际制作）； 
3.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

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
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
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材料（原件
1份）。  

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
行复印留存。 

14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行政
审批局 

6 

 
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

证 

《一表申请书》。 
注：营业执照副本、房屋权属证明或房屋租赁协

议由审批人员核验原件后自行复印留存。 

7 
个
工
作
日 

县（市、
区），市
属开发
区烟草
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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